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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阳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债权债务重组概述 

（一）重组背景 

受光伏行业周期性调整影响，公司当前面临现金流紧张、集中偿债压力较

大的局面，但具备长期经营能力，为妥善解决债务清偿问题，优化债务结构，

维护公司正常经营秩序，经与晶澳（无锡）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晶澳公

司”）及公司关联方曲靖开发区佑鑫石英有限公司（下称“曲靖佑鑫”）友好协

商，拟实施本次债权债务重组。 

 

（二）基础债权债务情况 

公司与晶澳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3 日签订《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公司向晶

澳公司采购单晶炉，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609,286,656.00 元（大写：陆亿零玖佰

贰拾捌万陆仟陆佰伍拾陆元整）,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未向晶澳公

司支付款项合计人民币 513,623,509.35 元（大写：伍亿壹仟叁佰陆拾贰万叁仟

伍佰零玖元叁角伍分），形成公司对晶澳公司的应付账款。前述《设备采购合同》

已执行完毕，双方就债权债务金额核对一致，无异议。 

 

（三）重组合规性与进展 

1、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业务运作的

合规要求。 

2、公司与晶澳公司就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仍在持续沟通协商之中。 

3、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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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

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

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公司 2024 年度（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678,621,822.86 元，期末

净资产为621,694,330.81元，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总金额为300,000,000.00元，

公司债务重组总金额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11.2%，占净资产的

48.26 %，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二、表决及审议情况 

2025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债权

债务重组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因本次

债权债务重组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为曲靖佑鑫），董事谭鑫按规定回避表决，

本次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 

 

三、债权方基本情况 

债权方名称（一）：晶澳（无锡）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卫 

注册资本：38887.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金属结

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金属材

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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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修理；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

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

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密封用填料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光学玻璃销售；技术玻

璃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债权方名称（二）：曲靖开发区佑鑫石英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剑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 债权债务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1、债权转换与增资：晶澳公司以其对公司享有的部分应收账款（金额为人

民币 300,000,000.00 元，大写：叁亿元）对曲靖佑鑫进行增资。 

2、债权确认：晶澳公司与曲靖佑鑫完成股权交割后，曲靖佑鑫正式确认对

公司享有债权，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大写：叁亿元）。 

3、剩余债务清偿安排：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对晶澳公司的应付账款剩余

金额为人民币 213,623,509.35 元（大写：贰亿壹仟叁佰陆拾贰万叁仟伍佰零

玖元叁角伍分），具体支付计划如下：公司于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分别支

付 10%、40%、50%。  

4、提前支付约定：若未来公司经营状况改善，可提前支付上述剩余应付账

款，晶澳公司将给予公司一定折扣（具体折扣比例以双方后续协商确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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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债权债务重组进行

会计处理。本次重组对公司 2025 年度及未来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金额，将

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债务重组可有效缓解公司当前的偿债压力，提升资金周转效率与运营

灵活性，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及业务运作的合规要求。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曲靖阳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曲靖阳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5日 

 


